
研发字﹝2009﹞025 号 

  

关于印发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

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(暂行)》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（系）: 

  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

(暂行)》经 2009 年 12 月 1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: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

(暂行) 

  

  

 

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

配管理办法(暂行) 

  

第一条  为深化我校研究生招生机制改革，优化博士

研究生教育资源，调动各学科点和导师科研工作的积极性，

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（以下简称招生指

标）划分为两部分：第一部分为配置指标，占学校总招生指

标的 90%，按照学院科研经费、科研成果、导师基数等三项

影响因子进行加权计算分配到各招生学院；第二部分为调配

指标，占学校总招生指标的 10%，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

导小组根据重点学科建设、国家建设急需的学科、重大课题

和重大科研成果产出的团队、培养质量高的导师等情况进行

综合考虑、统一调配。 

第三条  学院招生指标根据各学院科研经费、科研成

果、导师基数等影响因子与配置指标进行加权计算，具体计

算公式如下： 

  



  

  

式中：科研经费指学院近三年到位科研总经费，包括国

家级、省级、地方、学校下达科研、推广以及各专项基金和

横向科研项目经费（其中经管学院、人文学院到位科研总经

费以 2 倍系数加权计算）；科研成果指学院近五年 SCI、SSCI、

EI 累计影响因子，其中 EI 累计影响因子以 1/3 系数加权计

算，经管学院、人文学院在社科类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按照

每篇影响因子按 1计算；导师基数指学校正式聘任的在岗（含

外聘）博士研究生导师数（按导师所属学院计算）。 

第四条 各学院根据学科专业科研需求、博士研究生培

养能力、导师科研经费、科研成果，以及符合招生资格导师

的人数等因素，制定本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实施细

则，将招生指标分配至各学科专业及导师。 

第五条 每位导师每年招收博士生数不超过 3 人，招生

学科专业不超过 2 个。 

第六条 导师若跨学院招收研究生需征得本学院、学科

点及拟跨招生学院、学科点同意，指标占用导师所属学院招

生指标，并归拟跨招生学院相关专业。 

第七条 学院当年未完成的招生指标由学校收回重新分

配。 

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

释。 

 


